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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

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

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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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的普遍应用，中国“网络化”进程快速发展。网络化已开始或

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权力结构。缺场交往已经迅速扩展，

网民队伍快速扩大，网络交往活动空前活跃；来自基层社会

以社会认同构成的信息权力，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影响、最广

泛的新型权力。信息权力的地位凸显、作用放大、横向传递

及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权

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①。

“网络化”在中国深入发展，表明中国开始形成网络社

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高级、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

它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日趋“网络化”，

甚至也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们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

化”，中国社会信任因“网络化”而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

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

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

一、社会信任主体和
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

　　在中国的“前网络社会”，社会交往的主体和客体的身份

一般都是确定的，即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之内、处于一定社

会关系之中、属于某一社会群体或“社会圈子”的“社会人”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具体的亲情关系

（包括血缘、地缘关系，亲戚、朋友关系等）为基础，并且社会

流动性小，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的圈子里。现代社会

的特点是社会流动性大，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世

界里。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于传统社会或前现代

社会、现代社会中“熟人”和“生人”或“陌生人”概念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经常与之打交

道的人大多是“熟人”，他们一般是指“曾经见过但不是相知

甚多的人”和“相见而相知甚多的人”，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会

花大量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那些陌生人是他们从未见过或

知之甚少的人②。由此可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熟

人”和“生人”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如果

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熟人”和“生人”有着明确的界

限的话，那么在网络社会中这种“熟人”和“生人”的界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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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交往主体和客体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

作为“社会人”的“熟人”和“生人”转变为“社会人”和“网络

人”（ｃｙｂｅｒ－ｐｅｏｐｌｅ）。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中，社会交往主

体和客体的身份，由“社会人”和“网络人”取代了传统社会和

现代社会具有“社会人”身份的“熟人”和“生人”①。

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经常穿梭于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

之中，不断转换“社会人”或“网络人”的身份进行交往。也就

是说，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既可以作为一个“社

会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网络人”来与其他的“社会人”或“网

络人”进行交往。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在某一次交往活动

中，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身份不一定限于“前网络社会”中

的“社会人”（“熟人”或“生人”）对“社会人”，也有可能出现

“社会人”对“网络人”，“网络人”对“社会人”，或者“网络人”

对“网络人”。“社会人”都是“实名的”（骗子除外），而“网络

人”都是“匿名的”（如果两个交往者只是将“虚拟网络”作为

一种交流的手段、工具或平台，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进行实名

交流）。在笔者看来，“实名”是“社会人”的本质特征，“匿名”

是“网络人”的本质特征。“实名”的“网络人”就不是真正的

“网络人”，换句话说，如果“网络人”都用“实名”，那么他们就

转变为“社会人”，“虚拟社会”也就转变为现实社会，“虚拟社

会”也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空间，而成为“社会人”交往、交

流的手段、工具或平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

规定实行网络身份的后台实名制管理制度，要求网络用户在

“后台”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同时允许他们在“前台”发布信息

时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即可以“匿名”。因此，即使正式实施

网络实名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网络人”的“匿名”

特点。

二、社会信任的内容、
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

　　如果我们从“社会人”和“网络人”关系的角度对网络社

会信任内容做一划分，网络社会信任又可以分为“社会人之

间的信任”、“社会人和网络人之间的信任”以及“网络人之间

的信任”等。而“网络人之间的信任”（即“虚拟信任”），则是

一种“网络人”之间真正基于“虚拟社会”本质特征之一的“平

等性”的横向的社会信任。

在“前网络社会”中，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

会，社会信任大多是在一种“现实在场”（ｒｅ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的“熟

人”或“生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而在网络社会中，

社会信任则既可产生于“现实在场”或“现实缺场”（ｒｅａｌ　ａｂ－

ｓｅｎｃｅ）的“社会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也可产生于“虚拟在

场”（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或“虚拟缺场”（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ｂｓｅｎｃｅ）的“网络

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甚至还可以产生于“在场”或“缺场”

的“社会人”与“网络人”之间复杂的交往过程中②。也就是

说，网络社会中社会信任的情境比“前网络社会”更为广大复

杂，缺场成为网络社会中人们之间交往、交流的主要情境，缺

场交往、交流成为网络社会人们之间交往、交流的主要形式。

而缺场交往、交流的广泛存在则是“脱域机制”在网络社会进

一步发展的直接结果。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于现

代社会的“脱域机制”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在吉登斯看来，

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

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

来”，而象征标志（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ｔｏｋｅｎｓ）和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

ｔｅｍ）由于它们将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因而

它们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脱域机制③。笔者认为，由于微

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脱域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

种普遍现象，人们借助互联网经常进行各种各样的缺场交

往、交流，互联网成为网络社会的一种主要的脱域机制④。

由此可见，社会信任主体和客体的在场与缺场交往、交流是

基于一定技术条件的，网络社会中的信任状况也因社会主体

和客体的在场或缺场的情境不同而呈现很大的复杂性。

在“前网络社会”中，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范围和空间因

社会流动性小，一般只局限于由熟悉的“社会人”所构成的

“熟人社会圈子”，而现代社会的信任范围和空间则因社会流

动性的增大而得以扩展，由传统社会的“熟人社会圈子”扩大

到“陌生人社会”。即使这样，也很少突破国家的界限。在网

络社会中，微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以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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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特征，使得社会信

任的范围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扩大到其他国家，甚至在技术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扩大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

就是说，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全球性”特征决定了网络社

会信任范围的全球性。

三、新的社会信任
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

　　 社会信任模式指的是社会信任的形式，其基本的含义

是“基于什么而信”或“因什么而信”；社会信任结构是指社会

信任整体各部分之间的构成方式。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

统社会是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是以道德、规矩、

礼俗、习俗等为基础的，并从熟悉中认识和获得的一种个别

联系；而现代社会或陌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是以法律、契约

等为基础的，是由陌生人结成的一种普遍联系，这种普遍联

系基于抽象的普遍原则①。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社会信任模式划分成“特殊主

义社会信任模式”与“普遍主义社会信任模式”两种基本类

型，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

社会信任模式”，因为它基于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

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中国的儒家伦理，中国的儒家伦理

只局限于家或家族之内的血缘共同体，因而由它造就的特殊

主义社会信任无法挣断宗族的纽带。而西方的社会信任模

式则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主义社会信任模式”，因为它基于超

越纯粹个人关系的普遍联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西方的新教

伦理，西方的新教伦理能够超越家或家族的局限，因而由它

所造就的普遍主义社会信任能够挣断宗族的纽带，突破血缘

共同体的限制，适用于信仰和伦理生活方式共同体②。

网络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元价值的、动态的、高度延展性

的社会结构，它产生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并在多种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发展，它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地存在，在结构上也

是全球性的③。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协议”就成为网

络社会的基石。这种“通信协议”“能从根本上实现不同文化

之间的通信，但是不一定共享价值观，而要共享通信价值”。

这是一种“通信协议”文化，它“不是由内容组成，而是由过程

组成。这是一种为了通信而通信的文化。这是一个没有尽

头的文化意义网络，各种文化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能在交流

的基础上彼此交互并互相改变”④。这种“通信协议”是经由

人们不断协商而形成的，而且是每一个通信者（“社会人”或

“网络人”）必须遵守的全球性的协议，因而它超越了个人的

“身份”（“社会人”或“网络人”）和“情感”（“熟人”或“生人”），

超越了每一个民族国家所制定的“原则”或“制度”。因此，

“通信协议”成为网络社会中人们进行交往、交流的一个新的

规则或制度，成为网络社会信任的一个新的基础。

随着中国迈入网络化时代，中国也具有了“网络社会与

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公有社会以及残存的社会共存”的特

征⑤，“通信协议”正在成为中国人开展各种交往活动必须遵

守的一个新规则或新制度，从而也正在成为中国网络社会信

任的制度基础。这样，目前中国社会信任的基础就由原来以

道德和法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系统，扩展为一个以道德、

法律和“通信协议”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系统。因此，目前中

国，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社会”，人们都在同一文化背

景下开展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都必须遵守主要由这一文化

所孕育和塑造的道德和法律等制度，人们在与来自其他各种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时，则主要遵守“通信协议”这一新的

规则或制度，从而产生了基于“通信协议”的社会信任模式，

这是一种比现代社会典型的“普遍主义社会信任模式”还要

普遍和广泛得多的社会信任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社会信任

模式与机制的制度建构”（项目号：１１ＡＺＤ０８８）暨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基金项目“制度社会学研究”（项目号：ＮＣＥＴ

－０９－０４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董才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

授；闻凤兰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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